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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以电话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人数 11 人，实际出席人数 11 人。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的

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

入的财务性投资金额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2020 年 4 月 6 日）前六个月起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的期间内，公司财务性投资合计 26,663.01 万元，该金额从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中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额度内予以扣除，因此涉及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应内容调整，具体如下： 

调整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513,086,471.1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

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以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质

量，降低财务风险，改善财务状况。 

调整后：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246,456,368.21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

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以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质

量，降低财务风险，改善财务状况。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向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仍按公司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执行。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严志明、李琳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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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吴越、吴开超、杨勇、李光金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以上决议内容属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畴，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编号为 2020-084《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内容，需对《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相应同步调整，现编制了《四川路桥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吴越、吴开超、杨勇、李光金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严志明、李琳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以上决议内容属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畴，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内容，需对《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应同步调整，现编

制了《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稿）》。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吴越、吴开超、杨勇、李光金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

同意。 

以上决议内容属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畴，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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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后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公司向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案调整后，该发行股票事宜仍然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吴越、吴开超、杨勇、李光金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严志明、李琳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以上决议内容属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畴，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内容，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 

公司独立董事吴越、吴开超、杨勇、李光金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严志明、李琳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以上决议内容属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畴，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措施的议案》 

根据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内容，公司董事会同意《四川路桥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修订

稿）》的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编号为 2020-087《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修订稿）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吴越、吴开超、杨勇、李光金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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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以上决议内容属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畴，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1、四川路桥独立董事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后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2、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 月 30日 

 


